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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意 見   

壹、案  由：據訴，新竹市東香段 OOO 地號等土地，原屬

林業用地，疑遭新竹市地政事務所相關承辦

人員違法變更為丙種建築用地，嗣經法院判

刑確定，惟新竹市政府未辦理更正回復原編

定，肇致業者申請開發建築，涉有違失；又

該建案擋土牆等水土保持設施，涉有越界建

築侵害鄰地權益等情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 

一、所訴新竹市東香段 OOO 地號土地早年雖遭違法變更為

丙種建築用地，然相關涉案人員在法院判刑確定後，

業經新竹市政府予以免職，該筆土地未辦理更正回復

原編定原因，係該府考量本案土地已多次買賣或拍賣

移轉，實難謂有勾結或非善意之情事，且為信賴利益

保護大於公益維護之考量，故作出不予回復編定之決

定，經衡酌實情，尚難認其有未當之處 

按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 6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山(一)

坡地應按土地自然形勢、地質條件、植生狀況、

生態及資源保育、可利用限度及其他有關因素，

依照區域計畫法或都市計畫法有關規定，分別劃

定各種使用區或編定各種使用地。」非都市土地

使用管制規則第 27 條規定：「土地使用分區內各

種使用地，……應在原使用分區範圍內申請變更

編定。……各種使用地之變更編定原則，……應

依使用分區內各種使用地變更編定原則表…辦理。

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執行要點，由內政部定之。」

是以，非都市土地劃定各使用分區及編定各種用

地除消極為實施土地使用管制依據外，積極目的

也在防止自然災害，並促進土地及天然資源的保



2 

 

育利用，而若符合一定條件及規定，仍得申請使

用分區變更及使用地編定之變更。 

本案東香段 OOO 地號土地（嗣後分割增加至(二)

OOO~OOO 地號等多筆土地），重測前為香山坑段

OOO-OO 地號，原使用分區及使用地編定屬於山坡

地保育區林業用地，79 年間由當時權利人何○泓

檢具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79 年 4 月 6 日(79)新

區業發證字第 238 號用電證明申辦地目變更，80

年 1 月地目變更為建地目後，復於 80 年 4 月辦竣

更正編定為山坡地保育區丙種建築用地。另外，

本案土地所有權之移轉，在更正編定為丙種建築

用地後，該筆土地自 81 年起至 100 年間又經歷多

次買賣、拍賣等移轉，最後由陳○吉在 100 年間

買賣取得，嗣地主因與禾晟建設公司簽訂合建分

售房地契約，為使該建築基地之建案順利興建及

進行房屋預售，遂辦理信託登記，由全國農業金

庫股份有限公司為該建案興建資金及土地之受託

人，並擔任本建築基地起造人。 

查該筆土地違法變更過程，依據臺灣新竹地方法(三)

院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83 年度偵字第 8171 號及

8877 號起訴書內所載犯罪事實（略以）：「一、

曾文彬為新竹市地政事務所第四股股長，負責土

地更正編定部分之審核業務，……80 年 1 月間，

新竹市議會前副議長……委請曾文彬之子…申辦

……土地地目變更案。該案經分案後由蔡聰明承

辦，……蔡聰明明知該筆土地上之數棟建物，除

一棟平房曾為人居住外，其餘……皆為豬舍，依

法豬舍不得變更地目為建地。曾文彬、蔡聰明二

人竟基於圖利……之犯意聯絡，由蔡聰明在…實

地勘查欄上填寫：『建有一棟瓦磚造房屋、倉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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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准予變更為建地目』之不實內容……曾文彬明

知豬舍不得變更地目，……仍在該簽呈上簽註『

往實地經查該地上面建築物建蔽率達到百分之 30

以上，依規符合規定，應准予更正丙種建築地』

之不實意見，矇使不知情之主管予以核准……」

本案起訴後，新竹地政事務所考績委員會旋即審

議決議先將曾文彬、蔡聰明二人予以停職，且公

務員懲戒委員會 84 年度鑑字第 7587 號議決書亦

議決曾文彬及蔡聰明各休職 6 個月，最後曾文彬、

蔡聰明二人終因最高法院刑事判決確定，由新竹

市政府分別於 89 年 11 月 30 日及 87 年 9 月 10 日

依規定核定予以免職。爰此，可知該筆土地確有

涉及違法變更之事實。 

惟該筆土地是否應回復變更為原使用編定，經詢(四)

據新竹市政府表示，本案土地變更後 81 年隨即買

賣移轉，然 88 年間遭法院查封拍賣，銀行拍定取

得後，再經 2 次買賣移轉，因此，新竹市政府認

為土地既經法院拍賣由第三人取得原始權利，實

難謂有勾結或非善意之情事，至於是否有地目更

正之必要，則屬信賴保護或基於公益性回復原編

定問題，該府並說明按行政程序法第 121 條規定：

「第 117 條之撤銷權，應自原處分機關或其上級

機關知有撤銷原因時起二年內為之。……」同法

第 117 條但書第 2 項規定：「違法行政處分於法

定救濟期間經過後，原處分機關得依職權為全部

或一部之撤銷……。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不

得撤銷︰一、撤銷對公益有重大危害者。二、受

益人無第 119 條所列信賴不值得保護之情形，而

信賴授予利益之行政處分，其信賴利益顯然大於

撤銷所欲維護之公益者。」考量本案已逾撤銷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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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斥期間，且信賴利益保護大於公益維護，違法

行政處分不得撤銷，故該府作出不予回復編定之

決定。 

內政部另表示，違法授益處分係以得撤銷為原則，(五)

不得撤銷為例外，如信賴利益值得保護，且不違

反公益，基於行政行為應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

賴，得維持既有之編定。但若考量公益（例如有

無影響水土保持、國土保安、公共安全、環境保

護等）較信賴利益為重時，則應更正為正確之編

定，惟最後之決（認）定，仍頇由直轄市、縣（

市）政府予以審認。本案既經新竹市政府考量信

賴利益值得保護且不違反公益，不予回復原編定，

內政部當予以尊重。再者，為防制類此違法變更

為建築用地之方式，該部已於 87 年 5 月 8 日台（

87）內地字第 8786359 號函訂定具體措施，針對

更正編定為甲種、乙種、丙種、丁種建築用地及

遊憩用地之案件，應由縣市地政機關會同相關主

管機關，就編定當時之相關證明文件會同審認核

定，並再以 88 年 9 月 17 日台（88）內中地字第

8884761 號函補充相關防制規定，俾杜違法更正編

定案件之發生。目前更已有部分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另行訂定更正編定標準作業程序，或納入內控機

制，加強控管。 

綜上，新竹市東香段 OOO 地號土地早年雖遭違法(六)

變更為丙種建築用地，然相關涉案人員在法院判

刑確定後，業經新竹市政府予以免職，該筆土地

未辦理更正回復原編定原因，係該府考量本案土

地已多次買賣或拍賣移轉，實難謂有勾結或非善

意之情事，且為信賴利益保護大於公益維護之考

量，故作出不予回復編定之決定，經衡酌實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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尚難認其有未當之處。 

二、關於所質疑本案建造執照核發過程、水土保持計畫審

核涉有違失及山坡地開發未辦理環境影響評估等，查

本案建造執照之核發，因屬山坡地開發，尚頇經由新

竹市政府產業發展處、新竹市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併

建造執照審查委員會及工務處等共同之審查，其核照

之過程尚稱嚴謹，復因該基地面積小於 1 公頃且非高

樓建築，依規定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，至本案水土保

持計畫書之審核或水土保持計畫完工之審查，查該府

審核過程，尚難遽認有違失之處 

(一)按山坡地建築管理辦法第 3 條規定：「從事山坡

地建築，應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建築機關依

下列順序申請辦理：一、申請雜項執照。二、申

請建造執照。前項建築農舍及其他經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認定雜項工程必需與建築物一併施工

者，其雜項執照得併同於建造執照中申請之。」

水土保持法第 12 條規定：「水土保持義務人於山

坡地或森林區內從事下列行為，應先擬具水土保

持計畫，送請主管機關核定，如屬依法應進行環

境影響評估者，並應檢附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果

一併送核：……四、開發建築用地、……」復依

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

準第 25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：「新市區建設，有

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：一、社

區興建或擴建，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：……（七）

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

定公告之一般保護區，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

一公頃以上。……」第 26 條規定：「高樓建築，

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：一、

住宅大樓，其樓層三十層以上或高度一百公尺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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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。……」是以，對於山坡地開發建築之限制或

審查，相關法規均有詳細規定，任何山坡地開發

行為，除需擬具水保計畫外，如開發面積超過規

定上限或建築高度，另需實施環境影響評估，減

輕開發行為對環境所造成之不良影響，同時亦可

能兼顧對毗鄰土地所有權人財產權之保障。 

(二)查本案建築基地面積為 4,517.53 平方公尺，依前

述規定，雖屬山坡地開發，因其非高樓建築且基

地面積小於 1 公頃，故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，惟

仍需擬具水土保持計畫，送請新竹市政府主管機

關核定。該府說明本案係於 102 年 10 月 8 日府產

生字第 1020361532 號函核發水土保持施工許可，

水土保持維護工程完工後，由水土保持義務人全

國農業金庫股份有限公司於 104 年 11 月 13 日檢

送水土保持計畫完工申報書申報完工，該府依據

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 32、33 條規定辦理

完工檢查，並委請桃園市土木技師公會專業技師

協助辦理，分別於 104 年 12 月 1 日及 22 日進行

完工檢查。達成完工標準後，該府方於 105 年 2

月 4 日以府產生字第 1050030844 號函正式發給水

土保持計畫完工證明書。 

(三)至於建造執照之核發，按建築法第 34 條第 1 項規

定：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（局）主管建築機關審

查或鑑定建築物工程圖樣及說明書，應就規定項

目為之，其餘項目由建築師或建築師及專業工業

技師依本法規定簽證負責。」同條第 3 項並授權

訂有「直轄市縣（市）主管建築機關審查或鑑定

建築物工程圖樣及說明書之規定項目」其第 4 點

審查項目規定如下：（二）土地使用管制：……

2.容積率、建蔽率、建築物層數或建築物高度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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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值。3.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用途。

4.都市計畫書或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計畫書附條

件項目規定。5.建築物用途。是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（局）主管建築機關受理申請建造執照時，應審

查是否符合上開土地使用管制及容積率、建蔽率、

建築物層數或建築物高度等規定。查本案禾晟建

設有限公司係於 101 年 9 月 12 日領得新竹市政府

核發(101)府工建字第 295 號建造執照，因土地使

管制屬山坡地保育區之丙種建築用地，故該府核

發（審核）建造執照過程，尚頇經由該府產業發

展處、新竹市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併建造執照審

查委員會及工務處等共同之審查，其核照之過程

尚稱嚴謹。而建築法第 70 條規定：「建築工程完

竣後，應由起造人會同承造人及監造人申請使用

執照。直轄市、縣 (市)  (局) 主管建築機關應

自接到申請之日起，十日內派員查驗完竣。……

與設計圖樣相符者，發給使用執照，並得核發謄

本；不相符者，一次通知其修改後，再報請查驗。

……」工程竣工後主管建築機關亦需依規定查驗

是否與設計圖樣相符後，始得發給使用執照，，

故倘無違反相關規定，當得核發使用執照，查本

案新竹市政府已於 105 年 6 月 8 日核發（105）府

工使字第 109 號使用執照。 

(四)綜上所述，關於所質疑本案建造執照核發過程、水

土保持計畫審核涉有違失及山坡地開發未辦理環

境影響評估等，查就本案建造執照之核發，因屬山

坡地開發，尚頇經由新竹市政府產業發展處、新竹

市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併建造執照審查委員會及

工務處等共同之審查，其核照之過程尚稱嚴謹，復

因該基地面積小於 1 公頃且非高樓建築，依規定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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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環境影響評估，至本案水土保持計畫書之審核

或水土保持計畫完工之審查，查該府審核過程，尚

難遽認有違失之處。 

三、陳訴人指稱該建築基地，越界建築侵害鄰地權益一節

，查本案起造人為建築是否越界疑義已多次辦理鑑界

，而對於該建築基地擋土牆轉角點偏移部分雖有測量

誤差範圍之疑慮，然為避免糾紛，已主動拆除重新施

作，並重新辦理鑑界，已無越界之情形，故陳訴人倘

對鑑界結果仍有疑義，因涉私權爭議，允宜進一步提

出客觀事證後，另循司法途徑處理解決爭議 

(一)查本案建築工程，原係禾晟建設有限公司於 101

年間申領建造執照，承造人日勝營造有限公司雖

於 102 年 6 月 16 日申報開工，惟至 103 年 8 月 1

日始正式動工，動工後因陳訴人對將來施作之擋

土牆及安全切結事項等有疑義，新竹市政府遂於

同年 8 月 22 日偕同雙方辦理會勘，並於同年 10

月 24 日由該府工務處召開本案土地邊坡爭議釐清

會議，其會議結論係請禾晟建設公司立即申辦本

開發案之土地鑑界作業，釐清與鄰地之界址與範

圍。 

(二)禾晟建設公司隨即於 103年 11月 10日申請鑑界，

雙方均有派員會同，鑑界後擋土牆及施工設施均

按鑑界結果辦理。另陳訴人 104 年 1 月間再度因

擋土牆加高及水土保持等要求提出異議，該府緣

於 104 年 1 月 16 日協請雙方再次協調處理方式。

因陳訴人又提出擋土牆越界疑義，起造人（即禾

晟建設公司）故於 104 年 12 月 16 日辦理第二次

鑑界，鑑界結果除轉角點有偏移 3 公分外，其餘

各界點均無越界之情形。然起造人於同年 12 月 23

日發文函復新竹市政府，說明該項施工偏移應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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測量誤差容許範圍，但為避免鄰地糾紛，已主動

將該爭議區塊擋土牆於同年 12 月 19 日打除，該

擋土牆打除施工過程之前、中、後並有照片為證，

而起造人再於 105 年 3 月 18 日申請辦理第三次鑑

界，鑑界結果已 無擋土牆及施工設施越界之情事

。 

(三)綜上，陳訴人指稱該建築基地，越界建築侵害鄰地

權益一節，查本案起造人為擋土牆及施工設施是否

越界疑義已多次辦理鑑界，而對於該建築基地擋土

牆轉角點偏移部分，雖有測量誤差範圍之疑慮，然

為避免糾紛，已主動拆除重新施作，並重新辦理鑑

界，已無越界之情形，陳訴人倘對鑑界結果仍有疑

義，因涉私權爭議，允宜進一步提出客觀事證後，

另循司法途徑處理解決爭議。 

四、檢察機關受理陳訴人檢舉後，均依規定程序進行調查

，且將調查結果（結案理由）以正式公文書函復說明

，所陳檢察機關未查明案情任意簽結一節，應屬誤解 

關於陳訴人指陳檢察機關未查明案情任意簽結一(一)

節，經審閱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(下稱新竹地

檢署)提供本案偵察卷宗影本，有關陳訴人檢舉涉

及東香段 742 地號檢舉案檔卷影本有 3 案，分別

係 105 年度他字第 759 號、103 年度他字第 1183

號及 102 年度他字第 1799 號，其中 102 年度他字

第 1799 號係檢舉人告發新竹市前市長許○財瀆職

，偵辦結果雖無不法事實而予以簽結，然新竹地

檢署均以正式公文書函復檢舉人，說明本案關係

人蔡聰明等於 87 年判刑確定後迄今已逾 10 年，

許○財於 99 年始擔任新竹市長，對於未將地目回

復變更乙情是否知悉，已有疑義，難據認有瀆職

情事，況僅空泛提及其有瀆職情事，未對構成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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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之要件嫌疑事實有何具體指摘，或提出相關事

證或指出涉案事證所在，且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

任被告有瀆職之犯罪事實或其他不法情事，構成

其簽結之理由。而 103 年度他字第 1183 號雖亦簽

辦結案，然核其偵辦過程，亦曾函詢機關相關案

情，並非任意簽結。 

至 105 年度他字第 759 號承辦檢察官雖亦予簽結(二)

處理，但由函復陳訴人之函稿內容可知，陳訴人

原係告發現任新竹市長林○堅、工務處副處長陳

○源、建造科科長蘇○彬、承辦吳○堂及吳○火

等人瀆職，經審閱新竹地檢署函復陳訴人函稿（

內容同簽結理由）內容，就陳訴人檢舉市長、承

辦人等疑涉圖利濫發建築執照等情事，經該署查

明後，該府相關承辦人員核發建築執照時，係基

於東香段 742 地號為「丙種建築用地」而核發，

難認相關承辦人員有何瀆職之情事，至市長林○

堅係於 103 年始擔任新竹市市長，對於未將地目

回復變更乙情是否知悉，已有疑義，亦難據認有

瀆職情事。而該函亦同時告知陳訴人等，縱使陳

訴人認定行政程序未臻妥適，亦應循行政爭訟程

序解決爭議，且因陳訴人未對構成刑責之要件嫌

疑事實有何具體指摘，或提出相關事證或指出涉

案事證所在，故依規定簽准結案。 

綜上所述，檢察機關受理陳訴人檢舉後，尚依規(三)

定程序進行調查，且將調查結果（結案理由）以

正式公文書函復說明，所陳檢察機關未查明案情

任意簽結一節，應屬誤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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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，函復陳訴人後結案存查。 

二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內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

議處理。 

 


